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10), 2377-238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10326   

 

文章引用: 刘霁月. 乡村法律援助助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法理逻辑与实践路径[J]. 法学, 2025, 13(10): 2377-2383.  
DOI: 10.12677/ojls.2025.1310326 

 
 

乡村法律援助助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法理 
逻辑与实践路径 
刘霁月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收稿日期：2025年8月5日；录用日期：2025年9月3日；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8日 

 
 

 
摘  要 

法律援助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保障农民基

本权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农村法律援助存在数字化水平滞后、供需结构失衡、协同机制缺位、

质量监管薄弱等问题，阻碍法律援助制度充分发挥其效能。农村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表明，需

要构建数字治理、制度创新、组织协同的三维发展优化路径，以智慧法律援助平台建设、动态准入标准

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及数字化监管体系为抓手，推动法律援助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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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aid, as an important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citiz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main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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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olds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The ef-
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aid in rural area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moting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and safeguarding the 
basic rights of farmers.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digitalization level, imbalance 
in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absence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weak quality supervi-
sion in rural legal aid, which hinder the full effectiveness of the legal aid system.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dicat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path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legal aid platform, optimization 
of dynamic admission standard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and digital su-
pervision system as the starting point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egal aid 
and rural governance, providing legal guarante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
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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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理逻辑下乡村法律援助与乡村治理效能的内在联系 

(一) 权力障碍与治理权威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1) 宪法维度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 
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通过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框架，为乡村法律援助制度[1]提供了最根本

的法理基础。我国《宪法》第 33 条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平等权条款构成了乡村

法律援助的核心宪法依据，即农民作为公民群体的法律援助正是国家为弥补农民在司法资源获取能力上

的劣势，并非仅指法律适用的形式平等，更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义务，是将宪法原则转化为

具体制度的关键举措。 
乡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宪法权利保障原则在基层社会的具象化实践。我国宪法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原则，要求国家积极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而农民的司法参与权、获得公正审判权

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法律援助这样“接近公平”的桥梁。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宪法所追求的

城乡协调发展理念，更需要通过法律援助的资源倾斜，平衡城乡司法资源配置，消除农民在法律救济中

的“数字鸿沟”与“知识鸿沟”，使宪法赋予的平等权、救济权在乡村社会获得实质性保障。 
2) 治理效能的法治评价标准 
治理效能的法治化评价本质上是以法律规范为尺度，对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公正性与有效性进行三

维度检视。乡村法律援助制度作为重要的核心评价指标，其运行质效直接映射治理现代化水平。 
农村治理存在双重特性[2]：地缘文化催生乡土调解路径依赖。农村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缘关系，产

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风俗和社会组织，故而在农村地区内部产生社会纠纷，邻里矛盾时，普遍倾向

于采取传统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方式来解决纠纷问题；法律赋权意识的结构性缺失。社会的普法行动具有

阶段性，伴随历史教育问题的遗留，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还未完全依赖法律来保护自身权益。只有当

农民能够普遍通过法律途径、利用法律方式纠正治理过程中的权力滥用时，乡村治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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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得到巩固。 
3)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规则之治”内核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传统的“人情社会”差序治理转向现代的“法理社会”规则治理，其内

核在于确立法律作为治理的最高权威和基本准则。农村法律援助案件中，标准化流程覆盖的案件不断增

多，我国法律援助中心在线申请网站处于试运行中，其区域法律援助中心细分到区县，这意味着同一类

型的土地纠纷、劳务争议在法律框架下获得同质化处理，逐步消解了“关系社会”的治理惯性。 
“规则之治”的深层目标是法律内化为乡村社会的认同性规范。法律援助的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纠

纷解决的即时性效果，更在于通过普法宣传、案例指引等“事前预防”机制，培育农民的规则意识。以法

律规则为内核的治理模式，不仅能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更奠定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 
(二) 功能协同的理论逻辑 
1) 重构乡村社会规范体系 
乡村法律援助通过法律实践将国家法转化为乡村可操作规则，推动乡村社会规范体系从乡规民约主

导逐步转向以国家法为主导、乡规民约为补充的新型规范体系。新型乡村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通过权利

与义务、程序与证据等现代化法理传导，实现乡村治理逻辑从伦理主导向法理主导的质变，为乡村治理

现代化奠定认知基础、并逐步渗透法律思维。近日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中提出要求

司法部指导全国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区域，明确“投诉处理机关”具体职责。相比

于 2014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原则为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依法查处，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进一步响应新时代法治建设要求，强化党的领导和人民立场，细化公正执法原则，

深化重构乡村社会规范体系 1。 
2) 权力制约与权力救济的平衡机制 
乡村法律援助通过构建对公权力的法律监督以及对私权利的救济保障的双向机制，在约束基层权力

滥用的同时填补农民权利缺口，在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中维系乡村治理的法治秩序。一方面通过土地

征收、村务公开等公权纠纷的法律救济破除信息不对称困境；另一方面在土地承包、劳务合同等私权领

域弥补诉讼能力短板，推动私力救济法治化。 
3) 对基层公权力的法律监督 
乡村治理中基层公权力的规范运行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而乡村法律援助通过为农民提供专业法

律支持，构建起对基层公权力的常态化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机制并非单纯的监察执行结果，而是对基层

公权力的行使进行全流程法治调控。基层治理中，在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领域，法律援助通过信息权保

障强化权力透明，形成对公权力单一决策模式的有效制约。 

2. 乡村法律援助赋能治理的结构性障碍 

(一) 数字化水平滞后与治理需求的脱节 
1) 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 
乡村法律援助的信息化建设滞后于治理现代化需求[3]，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法律服务触达率低下，形

成数字鸿沟。这种薄弱性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匮乏，也反映在软件应用的脱节与数据协同机制的缺失，

使法律援助难以适应乡村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要求。在硬件设施层面，乡村法律援助站点的数字化覆

盖率严重不足。硬件短缺阻碍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落实，而软件应用的适农性不足加剧了基础设施的功能

性缺陷。现有的法律援助管理系统多为城市场景设计，界面复杂、操作繁琐，缺乏针对农民的简化模式

与方言支持，使数字化服务[4]难以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场景，造成资源浪费。 
 

1《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2025 年 5 月 13 日司法部令第 149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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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协同机制缺失 
乡村法律援助领域的数据协同机制缺失，成为阻碍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缺失表现既包括横向

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也涵盖纵向层级间的数据传导障碍，导致法律援助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难

以形成精准匹配，削弱了数字化治理的潜在效能。法律援助数据与民政、村委会、司法等部门的信息系

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同时数据传导机制的不畅则加剧了治理响应滞后的问题。省级法律援助平台的案

件数据难以实时传达至乡镇站点，基层服务人员无法根据区域纠纷特点调整服务策略；村级调解员发现

的纠纷线索，也因缺乏标准化的数据上报渠道，难以快速对接法律援助资源。 
(二) 传统治理惯性与法治转型冲突 
1) “无讼”观念的现代性调适难题 
传统中国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孕育了深厚的无讼文化，当“息讼止争”的传统伦理与“权利救济”

的现代法治发生价值碰撞时，如何实现“无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乡村法律援助有效嵌入乡村社

会的关键命题。 
现代性调适的核心矛盾在于价值体系的重构：“无讼”观念蕴含的和谐价值与现代法治的秩序追求

存在内在契合点，可通过法律援助将“和”的目标转化为“依法调解”的实践，如在邻里纠纷中引导当事

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达成赔偿协议，既维护法律权威，又兼顾人际关系修复；

传统“无讼”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与现代法治的“规则之治”存在本质冲突，需通过法律援助案例传导“权

利边界”意识，如在土地纠纷中以司法裁判明确产权归属，逐步改变“以和稀泥”方式解决实质矛盾的

治理惯性。 
2) 法律援助与乡规民约的衔接机制缺失 
法律援助所依托的国家法律与传统乡规民约常存在价值取向差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继承权，但部分乡村的乡规民约仍保留“女儿无继承权”的传统条款，当出嫁女通

过法律援助主张权利时，常遭遇宗族势力以“乡规”为由的抵制。同时，法律援助与乡规民约缺乏制度

化衔接渠道。传统乡村纠纷通常先由宗族长老、村委会依据乡规民约调解，仅在调解不成时才寻求法律

救济，但法律援助机构与村级调解组织之间缺乏常态化的转介机制。 
衔接机制的缺失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法与乡村社会的规则对话机制失灵。当法律援助无法与乡规民约

形成功能互补时，不仅会导致“依法维权成本高、依法解决不公正”的治理困境，还可能加剧乡村社会

对国家法律的疏离感。 

3. 实践路径：数字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推进 

(一) 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工程 
1) “互联网 + 法律援助”平台建设 
“互联网 + 法律援助”[5]平台建设是破解乡村法律服务触达率低、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关键举措，通

过数字技术与法律服务的深度融合，构建覆盖乡村、便捷高效的新型法律援助供给体系。这种平台建设

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基于乡村社会的数字化接受能力与法律需求特征，打造“适农性”“智能化”

“全流程”的法律服务生态，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针对农村老年群体占比高、数字技能薄弱的特点，平台采用“大字模式 + 方言语音导航 + 极简流

程”的适配老年群体设计，通过 AI 算法构建“乡村法律需求图谱”，针对土地流转、劳务纠纷、婚姻家

庭等高频法律问题开发智能咨询系统，农民输入“宅基地被占”“拖欠工资”等关键词时，系统会自动推

送相关法律条文、案例指引及维权流程，实现 24 小时基础法律咨询全覆盖。同时，平台打通咨询申请到

结案评价全流程电子通道，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律师通过平台实时同步文书与进展，受援人可随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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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结案后，农民扫码评价服务质量，数据直接接入乡村治理效能评估体系。 
2) 数据协同治理机制 
平台通过跨部门数据融合与预测模型赋能治理前瞻性。建立跨部门数据融合构成协同机制，并构建

乡村法治数据库整合司法、农业、民政、公安等部门多项字段数据，破除信息孤岛。同时，利用 AI 学习

算法分析农时周期、政策变动、经济指标等变量，预测未来 3 个月纠纷热点，推动法律援助从“事后救

济”转向“事前预防”。数据平台实时分析案件地域分布、类型结构、解决周期等指标，并与信访量、调

解成功率等治理监测数据相关联，实现治理效能动态监测。以数据为纽带的协同模式，既提升了法律援

助的精准性，又为治理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法治支撑，实现了法律服务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 
(二) 供需匹配的制度创新 
1) 动态化准入标准构建 
乡村法律援助动态化准入标准的构建，是破解传统单一经济审查模式弊端的关键举措，其核心在于

打破静态收入审查的局限，建立“经济困难 + 治理需求 + 风险承力”三维评估模型：经济评估标准弹

性化，依据当地农村发展水平建立合适的准入线，覆盖传统“低保线”无法惠及的临界贫困群体；治理

需求权重智能赋值，针对乡村治理中的高频矛盾，动态引入治理风险系数，并依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治

理风险系数的标准值，更好地构建适配性审查模式。若涉及群体性利益的纠纷自动降低经济审查门槛，

并将单亲母亲、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婚姻家庭纠纷直接纳入“绿色通道”；多维风险评估精准化，综合

审核收入、资产、负债，评估实际抗风险能力。 
2) 建立“经济困难 + 治理需求”双重标准 
建立“经济困难 + 治理需求”的双重标准，并非简单放宽准入门槛，而是通过精细化的资格审查逻

辑，既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又强化法律援助对乡村治理痛点的靶向回应，通过精细化资格审查实

现“应援尽援”与“治理增效”的双目标。 
经济困难评定标准的动态化调适。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 34 条授权省级政府自行确

定经济困难标准，但静态的“低保线”“收入倍数”等单一指标，难以覆盖农村“临界困难群体”的现实

需求，即这类人群收入略高于贫困线，却可能因一场官司陷入赤贫，如遭遇工伤的农民工家庭、土地被

违法征收的边缘农户。在集体诉讼、公共利益维护等涉及乡村治理全局的案件中，应突破单一经济审查

限制，建立“治理需求优先”的准入规则。通过“治理需求评估表”替代传统经济审查；双重标准的协同

运作形成“精准靶向”的援助供给模式，确保经济困难标准基本公平，实现法律援助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具体操作中，可开发“乡村法律援助需求评估系统”，对申请案件自动生成“经济困难指数”与“治理

需求指数”，当任一指数超过阈值时即启动援助程序。 
3)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区域律师资源调配 
区块链资源调配通过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和不可篡改特性，整合碎片化律师资源为全域共享池，

破解乡村法律援助资源短缺问题。平台基于全国律师信息库构建去中心化节点网络，各节点可实时上传

本地资源缺口信息，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解析需求参数，在全网节点中筛选符合条件的律师，借助共识

机制完成跨区域匹配。 
平台实现匹配全流程可信存证，律师承接跨区域任务后，其服务过程通过哈希算法加密上链[6]，形

成不可篡改的时间戳记录。受援人可通过区块链浏览器实时查看服务进度，法律援助管理部门可依据链

上数据进行质量追溯，避免传统跨区域服务中“过程不可控、质量难溯源”的问题。自动化结算系统实

现全流程便捷化闭环，智能合约根据服务类型、时长、案件难度等预设计费规则，当服务达到约定节点

时，系统自动从发起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账户向律师所属机构账户划转费用，无需人工审核结算。 
(三) 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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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衔接模式 
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衔接模式通过整合法律专业资源与传统调解机制，构建“刚柔相济”的

纠纷解决体系，以规则权威性与乡土适应性降低解决成本、提升治理效能。其核心内容在于形成从法律

指引到调解疏导再到援助兜底的闭环路径，回应乡村社会的治理特质。 
针对土地边界、邻里矛盾等传统纠纷，建立法律与调解协作框架。建立程序衔接的服务链条，依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 31 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 26 条，建立调解与援助相

互转介机制。在集体土地流转等复杂纠纷中，调解员提供乡土背景信息，律师负责法律认定与文书起草，

形成完善的法律援助流程。乡土资源的法治转化将宗族长老、乡贤等传统力量转化为法援“在地化”触

手，培训调解员兼任法援联络员，建立从初级筛分到评估再到最后的分类处理的三级机制，简单纠纷由

调解员依法调解，重大权益案件转介法援。通过规则协同、程序衔接与资源转化三重整合，实现传统治

理智慧与现代法治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治理提供兼具本土适应性与规范性的解决方案。 
2) 利用传统治理惯性植入法律援助制度 
借助乡村熟人社会网络、非正式规范权威及集体行动逻辑，降低法援制度植入阻力，推动法律植入

传统权威的新型法律援助制度。 
传统的乡村治理主要分为三种方式，宗族乡贤权威传导，在宗族聚居区，邀请族长担任主导人，通

过宗族议事、红白仪式宣讲法援政策。浙江、广东将法援纳入乡贤参事会议题，借助其影响力快速打开

偏远地区服务局面；村规民约衔接法律，保留民众“说事评理”的传统调解形式，嵌入法律规则，依托乡

村集体议事传统，以“法律帮扶集体行动”形式推进法援。利用传统信任结构与组织形式提供“社会接

口”，实现法援从“制度移植”到“内生性生长”的转变，奠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基础。 
3) 治理主体能力提升工程 
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推动法律援助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通过系统性法

律知识普及与宣传提升乡村群体法律素养，在此基础上强化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实践能力建设，进而

构建政府、社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赋能与现代化

转型，打造复合型基层治理队伍。 
系统性法律素养的培育，针对村干部、人民调解员等治理主体法律知识碎片化、规则意识薄弱的问

题，需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对村委成员，重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涉农法律的专题培训，每年不少于具体数量学时，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对村

民小组长、宗族长老等传统管理者，通过“以案释法”的工作坊，传授基础法律知识与纠纷调解技巧；对

驻村法律顾问、法律援助联络员，定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实务培训，提升其案件转介、

法律指引的专业能力。数字化治理能力建设回应智能时代的治理需求。通过考核激励机制保障的长效性，

考核与晋升相绑定，将法律素养纳入村干部年度考核，优秀者优先晋升，同时对参与法律援助的乡贤给

予专项补贴，提升积极性。 
(四) 数字化质量监管体系 
1) 建立案件办理区块链存证系统 
建立案件办理区块链存证系统是提升乡村法律援助质量的核心技术举措，通过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

可追溯的特性，构建从咨询到结案全流程的可信数据链条，使法律援助服务从“结果监管”转向“过程

监管”，为乡村治理效能评估提供客观、透明的法治数据支撑。这种存证系统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

是基于乡村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打造“去中心化、实时追踪、智能检测”的监管生态，打破传统监管中证

据易篡改、流程不透明、责任难追溯的痛点。 
2) 公众参与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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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评价机制作为提升乡村法律援助质量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受援人主导、社会协同、数

据支撑”的多元评价体系，将农民的服务体验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改进动力，形成用户评价反馈再到接受

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行政评价的封闭性，使法律援助服务真正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成为连接法律服务与乡村治理的民主桥梁。 
借助“互联网 + 法律援助”的平台，受援人可在案件结案后通过扫码对服务质量进行打分制评价，

此外，社会力量进行协同评价，邀请乡贤、村干部、驻村律师等组成村级评价委员会，每季度对辖区法

律援助案件进行抽样回访，采用入户访谈为主，集中座谈为辅方式收集农民意见。同时，根据评价的数

据进行对应的乡村治理转化，将分散的评价数据整合为“乡村法律援助治理效能图谱”，通过 NLP 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分析高频诉求，自动生成服务改进优先级清单。当法律援助的质量评判权真正交给服务对

象时，法律服务才能与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深度契合，最终实现“评价促改进、参与提效能”的治理目

标，为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法治的鲜活力量。 

4. 结语 

乡村法律援助对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本质上是法治现代化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展开。近日出台的《法

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在法律更新、政策导向、实践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对投诉处理程序的系统性优化。

通过细化流程、强化监督、扩大覆盖，既保障投诉人合法权益，也规范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行为，推动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提升。也要进一步通过数字化赋能打破资源约束、制度创新优化供给结构、协同治理

重构规则秩序，能够实现法律援助从“个案维权”到“系统治理”的功能升级。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数字技

术与法治理念的深度融合，将法律援助纳入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整体规划，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

提供可复制的法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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